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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青、邓国君、孙龙龙、杭州精欧置业有限公司、杭州
金地中天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2020）杭仲字
第1791号申请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中山支
行与被申请人王青、邓国君、杭州景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之间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2020）杭仲字第 1792
号申请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中山支行与被
申请人孙龙龙、杭州精欧置业有限公司之间的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2020）杭仲字第1794号申请人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中山支行与被申请人谢海清、杭州金
地中天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之间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应裁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证据材料、仲裁规则、仲裁
员名册、仲裁员选定书、仲裁反请求申请书、答辩书、仲裁
风险告知书、授权委托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法定代
表人证明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选定仲裁员的期限为本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0 日
内，提交答辩书的期限为本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0日内，
举证期限为本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0日内。上述期限届
满后，本仲裁委员会将依法组成仲裁庭并定于2021年3月

30日14时30分在本委第五仲裁庭开庭审理本案。（开庭地
址：杭州市湖墅南路356号锦绣大厦7楼，邮编310005，电
话 0571－82233070）。领取裁决书的时间为庭审之日起
60日内，逾期视为送达。

杭州仲裁委员会

成粕魁：本委受理的（2020）杭仲字第2267 号申请人
王建彬与你方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方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应裁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仲裁
申请书副本、变更仲裁请求申请书副本、仲裁风险告知书、
选（指）定仲裁员声明书、本委仲裁规则及仲裁员名册等文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选定仲
裁员的期限、提交答辩书的期限、提交反请求申请书的期
限、举证期限均为本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0日内。期限
届满后，本委将依法组成仲裁庭并定于2021年3月30日
14点30分在本委第四仲裁庭开庭审理本案。（本委地址：
杭州市湖墅南路356号锦绣大厦七楼，邮编310005，电话
0571－85453950） 杭州仲裁委员会

2020年12月31日

仲 裁 公 告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债权人浙江长广(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长广水泥分公司的申请，于 2020 年 12 月 21
日裁定受理杭州鹏发建材有限公司强制清算一案，并于
2020年12月23日指定浙江星韵律师事务所担任杭州鹏
发建材有限公司强制清算一案的清算组。杭州鹏发建材
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当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
未接到通知书的应当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清算
组(地址：浙江省杭州市学院路 28 号德力西大厦 1 号楼
601浙江星韵律师事务所，邮编：310012，联系人：朱乃一，
联系电话：13588106574)申报债权，说明债权的性质、数

额、形成原因等有关事项，并提供证明材料。未在上述期
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公司清算程序终结前补充申
报。对补充申报的债权，在公司尚未分配财产中依法清
偿。在申报债权期间，清算组不得对债权人进行清偿。
杭州鹏发建材有限公司的债务人，应当向清算组清偿债
务。杭州鹏发建材有限公司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
资料的持有人，应当向清算组移交财产、印章和账簿、文
书等资料。

杭州鹏发有限公司清算组
2020年12月31日

公 告

浙江鹏博润翔实业有限公司：
肖正华同志于2019年06月19日在你单位因工受伤

（富人社工伤认定（2019）第2933号）。本委受理了肖正华
同志的劳动能力鉴定申请，并于2020年01月07日组织专
家对其进行了鉴定，经鉴定，该职工工伤致残程度为玖
级。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鉴定结论。自公告之日起60日

视为送达。
对本鉴定结论不服，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

浙江省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申请再次鉴定。
特此公告。

杭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
2020年12月31日

公 告

本公司与杭州森运市政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森运
市政公司）于2020年11月23日签订《内部承包意向合同》
和《内部承包意向合同之补充协议》，因本公司以多个途径
方式无法联系上你森运市政公司，从而无法向你森运市政
公司送达法律文书，故本公司自登报之日起解除《内部承

包意向合同》和《内部承包意向合同之补充协议》，此后产
生相关的法律责任由你森运市政公司自行承担。

特此声明。
博超基础设施建设（浙江）有限公司

2020年12月31日

声明

为核实登记“广东邦家”案集资参与人信息，确定集资参与人合法
权益，现开展“邦家”案集资参与人信息登记工作。请集资参与人在登
记期限内，如实、全面登记身份及投资信息。现就登记事项公告如下：

一、登记平台及网址：广东“邦家”案信息登记平台，网站地址：
https://bj_firs.gzclearing.com。

二、登记期限：2020年12月21日至2021年1月20日。
三、登记人员范围：经各地司法机关判决认定的“邦家”案受损集资

参与人。
四、登记内容：集资参与人的身份信息及银行账户信息。
五、集资参与人在登记信息后，需上传相关证明材料（报案回执、合

同、收据、转账凭证、资金流水单等，扫描或拍照后录入系统）。
六、集资参与人应及时并如实、全面登记信息，以免影响自身的合

法权益。逾期未登记所产生的法律后果，由集资参与人本人承担。
注意事项
1.如登记人借用他人身份投资“邦家”及其关联公司的，应以

被借用人员的身份登记，清退款项由集资参与人与登记人自行协商
处理。

2.集资参与人本人去世的，由其权利继承人登记，其权利继承人需
提供材料证明其与集资参与人存在继承关系（例如户籍信息底卡、结婚
证）。权利继承人登记采取首位登记制，后续发生纠纷由各权利继承人
之间自行解决。

3.登记人对登记内容的真实性负法律责任。如故意编造虚假信
息，提供虚假材料的，将依法惩处，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关于登记“广东邦家案”集资参与人信息的公告

浙江博翔律师事务所为云和县天豪玩
具厂清算人，云和县天豪玩具厂清算组公
章、云和县天豪玩具厂清算组财务专用章、
负责人王健人名章遗失，声明作废。

浙江博翔律师事务所
2020年12月31日

遗失声明

寻亲公告
某女婴，2015 年 8

月 23 日出生，2015 年 8
月25日在义乌市江东街
道下付江南菜市场边被
领 养 ，现 寻 找 亲 生 父
母。联系人：柯先生，联
系电话：13957910391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宁波帅正铜业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宁波帅正铜业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损失赔偿权、利息债权)
依法转让给宁波帅正铜业有限公司。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宁波帅正铜业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
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宁波帅正铜业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宁波帅正
铜业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联系人：施先生 联系电话：15968482043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20年6月30日的贷款本金及欠息，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宁波帅正铜业有限公司的

欠息等其他费用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4、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帅正铜业有限公司

2020年12月31日

主债务人名称

宁波同丰进出口有限公司

担保人名称

孙利江、伍雪峰、宁波梦娇电器制造有限公司、慈溪市天宇通讯设备厂

合 计

账面本金余额

14,799,693.56

14,799,693.56

账面利息余额（含罚息、复息）

10,932,117.93

10,932,117.93

附：公告清单 单位：人民币元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
根据杭州富阳东舟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与中国华融资

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
议》，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所合
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权利），已依
法转让给杭州富阳东舟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浙江省分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
日起向杭州富阳东舟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履行相关义务。杭州富阳东舟环
境工程有限公司作为上述资产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债务人及担保人（或
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杭州富阳东舟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履行借款
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法院判决文书所确
定的义务。

注：1、清单中保证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
告中债务人、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
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20年9月15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及暂计至2020
年9月15日的利息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杭州富阳东舟环境工程有
限公司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以依据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
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18757563363、0571-87832181

杭州富阳东舟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0年12月31日

序号

1

债务人

浙江海通钢棒有限公司

本金余额（截至2020年9月15日）

9369989.55元

欠息（截至2020年9月15日）

8314173.19元

担保方式

保证担保：由海通能源集团有限公司、钱伟军、蒋琪在相关合同约定范围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标的债权清单 基准日：2020年9月15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法院公告
2020年12月31日

（2020）浙0304民初4800号
本院2020年11月25日在《浙江法制报》9版刊

登的传票公告“本案定于2021年2月8日上午9时0
分在本院新桥人民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有误，现予以更正为：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稠州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瓯海支行与被告夏银妹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
定于2021年3月18日下午14时30分在本院新桥人
民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4民初5537号

徐疏疏、黄胜节、黄瑞鹤、蔡连妹、徐恩友、金小
秋：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温州瓯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区府支行与被告徐疏疏、黄胜节、黄瑞鹤、
蔡连妹、徐恩友、金小秋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诉讼风险提
示书、庭前调解告知书、裁判文书上网范围告知书、
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3月19日上午9时0分
在本院新桥人民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请
准时到庭参加诉讼，未到庭参加诉讼的本院将依法
缺席审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4民初4190号

杨文良：本院受理原告陈海敏与被告杨文良加
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
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
监督卡、诉讼风险提示书、庭前调解告知书、裁判文
书上网范围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举证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3月
18日上午9时0分在本院新桥人民法庭第一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请准时到庭参加诉讼，未到庭参加诉
讼的本院将依法缺席审判。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4民初6477号

本院2020年12月29日在《浙江法制报》10版刊
登的传票公告“本案定于2021年3月9日上午9时0
分在本院新桥人民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有误，现予以更正为：本院受理原告陈孟与被告祝洪
波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本案定于2021年3月19日下午14时30分在本院新
桥人民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0）浙0782民初18341号

王省生：本院受理赵国兵诉王省生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无法向你直接送达法律文
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民事裁定书（转普）、传票等。原告诉请：请求判
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货款人民币191574元，并赔偿
利息损失（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3.85%从起诉之日起计算至实际
履行完毕之日止）。诉讼费由被告承担。本案依法
组成合议庭，定于2021年3月23日9：00在国贸第八
审判庭-江东中路371号公开审理。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逾期将依法
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0）浙0782民初18344号

义乌市亿丰箱包有限公司、文义芬：本院受理赵
国兵诉义乌市亿丰箱包有限公司、文义芬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无法向你们直接送达法律
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规
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转普）、传票等。原告诉请：
请求判令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货款人民币62560
元，并赔偿利息损失；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
本案依法组成合议庭，定于2021年3月23日9：10在
国贸第八审判庭-江东中路371号公开审理。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逾期
将依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0）浙0782民初18580号

施祝连：本院受理叶燕群诉施祝连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无法向你直接送达法律文
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民事裁定书（转普）、传票等。原告诉请：1、请求依
法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货款人民币61900元，并
从2017年12月23日开始，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
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利息至实际履行
完毕之日止，暂算至起诉之日为人民币9500元；以
上共计人民币71400元；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
告承担。本案依法组成合议庭，定于2021年3月23
日9：20在国贸第八审判庭-江东中路371号公开审
理。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逾期将依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0）浙0782民初19255号

黄学用：本院受理原告吴飞英与被告黄学用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
材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权利义务告知书、令状式
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原告诉请：1、请求
依法判令被告支付欠款共计人民币8000.00元，并赔
偿利息损失（从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
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2、由被告承担本
案诉讼费。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本案依法组成合议庭，定于2021年3
月24日上午10时在义乌市人民法院江东办公区国贸
第一审判庭公开进行审理。届时被告应按时到庭参
加诉讼，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0）浙0782民初19417号

吕金民：本院受理浙江牛久酒业有限公司诉吕
金民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无法向你直
接送达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92条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转普）、传票等。原
告诉请：1、被告支付所欠原告货款人民币1100元，利
息从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
至实际履行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本案依法组成合议庭，定于2021年3月23日9：30在
国贸第八审判庭-江东中路371号公开审理。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逾
期将依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0）浙0726民初1923号

许依娜：本院受理原告郑杲与被告许依娜之间
的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依法向你送达
民事判决书：限被告许依娜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
支付原告郑杲货款50000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
（从2020年5月19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
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
止）。本案受理费105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1700
元，由被告许依娜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0）浙0726民初2127号

楼泳亮、张琴琴：本院受理原告浦江鹏达包装
装潢有限公司与被告楼泳亮、张琴琴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依法向你们送达民事判
决书：限被告方楼泳亮、张琴琴于本判决生效后10
日内支付原告浦江鹏达包装装潢有限公司124900
元，并赔偿逾期付款利息损失（自2020年6月3日
起，按同期银行间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
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本案受理费2798元，
开庭公告费650元，合
计3448元，由被告方楼
泳亮、张琴琴负担。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
级人民法院。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0）浙0726民初4652号

陈健松：本院受理原告周必忠与被告陈健松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依法向你送达民事判决
书：限被告陈健松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归还原告周
必忠借款40000元并支付利息（以40000元为基数，自
2020年11月16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
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支付之
日止）。案件受理费400元（已减半收取），由被告陈健
松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0）浙0726民初2391号

洪以松:本院受理原告黄顺真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
0726 民初 2391 号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洪以松
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归还原告黄顺真借款本金
10000 元并按月利率 1.5支付自 2014年 12 月 27
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0）浙0802民初3124号

陈杨丹：本院受理原告衢州市柯城洪慧板材经
营部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浙0802民初3124号民事
判决书。本院判决如下：一、被告陈杨丹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衢州市柯城洪慧板材经
营部货款17000元并支付逾期利息（利息以17000元
为基数，按年利率3.85%自2020年6月18日起计算
至货款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
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
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
受理费325元，由被告陈杨丹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7日内交纳，逾期强制执行；公告费560元，由被
告陈杨丹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0）浙0802民初3304号

杨延翠、林建东：本院受理原告衢州世通物业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诉你们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因以
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20）浙0802民初3304号案件的起诉
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应诉与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
政监督卡、风险提示卡、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
原告诉请要求你们支付自2012年5月1日至2019年
4月30日的物业费5709元、电梯费1440元及水电费
1842元，合计8991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00
分在本院花园人民法庭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0）浙1003民初3913号

姚华林：本院受理原告台州市黄岩好再来模具
加工店（个体工商户）与你为加工合同纠纷一案，已
经审理终结。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浙
1003民初3913号民事判决书，判令你于在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台州市黄岩好再来模具加
工店加工费 18000 元，并赔偿自2020年8月11日起
至判决履行完毕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
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
案件受理费250元，公告费300元，合计550元，由你
负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并预缴上诉案件受理费250元。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